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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入学联考专业基础课试题一、单项选择题：1~45小题，

每小题1分，共45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符合试题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16

．下列法律中，不属于基本法律的是A．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法院组织法B．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C．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D．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答案】 D

【考点分析】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它不属于基本法律，其它三个均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都

是基本法律。【考生注意】基本法律的判断的最可靠的标准

是其由全国人大制定，只要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就是基本

法律。17．下列关于英国宪法构成的表述，正确的是A．由宪

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构成B．由宪法典

、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等构成C．由宪法典、宪法性法律

、宪法判例等构成D．由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

等构成【答案】D【考点分析】英国没有宪法典，是典型的

不成文宪法国家。所以只有第4项是正确的。18．依据宪法制

定机关的不同，可以将宪法分为A．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B

．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C．钦定宪法、协定宪法与民定宪法D

．纲领性宪法与确认性宪法【答案】 C 【考点分析】第1项分

类的依据是宪法有无统一的法典形式；第2项分类的依据是宪

法的法律效力和宪法的制定修改程序；第4项分类是现代一些

宪法学者对宪法所进行的分类，没有多大的影响力。19．下



列关于制宪权的表述，错误的是A．宪法的制定是制定主体

依据程序制定宪法、行使制宪权的活动B．制宪权的概念源自

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以及中世纪的根本法思想C．

制宪权、修宪权、立法权属于同一层次的权力形态D．制宪

机关不同于宪法起草机关【答案】 C【考点分析】 这是考查

对制宪权内涵的理解，在四项中，只有第3项是错误的。因为

一般认为制宪权是创制宪法的权力，而立法权是由宪法所设

定的权力，两者明显不处于一个层次。20．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对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A．

有权改变或撤销B．有权撤销，无权改变C．有权改变，无权

撤销D．无权撤销，无权改变【答案】B 【考点分析】根据立

法法第8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

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所以只有第2项是正确的。【考生注意】

注意宪法监督制度中的撤销和改变的适用情况。21．甲村与

乙村毗邻，乙村的用水源自流经甲村的小河，多年来，两村

经常因用水问题发生冲突。为根本解决问题，县政府决定将

这条小河的水流交给乡水管站统一调配。甲村认为这条小河

在历史上就属于该村所有，县政府无权将这条河的水流交水

管站统一调配，将县政府告上法院。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A．甲村告得有理，因为水流属于集体

所有，政府统一调配用水应事先征得甲村同意B．甲村告得有

理，因为这条小河的河床属于甲村所有，这条小河的水流当

然也属于集体所有C．县政府的决定合法，因为水流属于国

家所有，政府当然有权调配河水的供应D．县政府的决定合

法，因为水流虽然属于甲村所有，但乙村人也有喝水用水的

权利，为了解决乙村的用水问题，县政府可以将水流供应统



一调配【答案】 C【考点分析】 水流是专属于国家的，所以

只有第3项是正确的。【考生注意】这个题目似乎内容很多，

但实际上想考查的问题却很简单，所以，在考试中，如果遇

到类似问题，一定要对问题进行仔细分析，找出其中的关键

点。（请尊重知识产权，本文由北京安通学校提供）22．某

选区在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时，应参加选举的选

民为25000人，实际参加选举的选民为12350人。该选区三位候

选人甲、乙、丙最后实际获得选票依次为6250票、3500票

、2600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结果是A．甲当选B．乙当

选C．丙当选D．三人均不得当选【答案】 D【考点分析】选

举本身是无效的，根据选举法第41条规定，直接选举时，选

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因为投票人数未

达到选民人数的一半，所以只有第4项是正确的。【考生注意

】在判断某人当选时，不仅要看其是否得到了法定的票数，

而且要先看选举本身是否有效。如果选举本身无效，则不论

候选人得到多少赞成票也不能当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